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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
，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开设十四门专业主干课程的通知要我，我们邀请政法院
校和实际部门的法学教授和专家编写出版了这批教材。
    这些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论证的意见
，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21世纪的法学教育，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 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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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钧，华东政治院国际法系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海洋学会事理，中国海洋法不会理事
，已发表专著、译著、教材20余种，主要有：《国际经济法新论》三卷本（任主编之一）、《国际法
伦》（主编）、《国际经济组织法概率》（个人专著）、《国际公法学》（任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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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国际法的定义和特征　　一、国际法的定义和特征　　二、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国际法的渊源与编纂　　一、国际法渊源的含义　　二、国际法
的主要渊源　　三、国际法的其他渊源　　四、国际法的编纂　第三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
、西方学者的有关学说　　二、我国的有关理论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第四节 国际法
的历史发展　　一、国际法的历史沿革　　二、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与国际法第二章 
国际法的主体　第一节 国际法主体概述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二、国际法主体的范围　　三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第二节 国家及其基本权利与义务　　一、国家的要素　　二、国
家的类型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四、国家主权豁免　第三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国
际法上承认的概念　　二、对新国家的承认　　三、对新政府的承认　　四、对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
的承认　　五、中国与国际法上的承认　第四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的概念和种
类　　二、国家继承　　三、中国与国际法上的继承　第五节 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一、国家责任
的概念　　二、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国家责任的形式　　四、国家责任的免除第三章 国际法
上的居民　第一节 居民和国籍　　一、居民　　二、国籍的概念和意义　　三、国籍的取得和丧失⋯
⋯第四章 国际领土第五章 海洋法第六章 空间法第七章 外交与领事关系法第八章 国际组织法第九章 国
际条约法第十章 国际争端法第十一章 战争法第十二章 国际法的新领域和新发展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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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可引渡的人。
从被请求国角度来看，被请求引渡的人可能有三类，即本国公民或国民；请求国公民或国民；第三国
公民或国民。
但由于被请求国的法律和条约往往对上述三类人规定着不同的引渡条件，所以被请求引渡的人并不等
于可引渡的人。
就第三国公民和请求国公民而言，各国立法和条约都规定只要符合引渡的其他条件即可引渡。
在引渡的对象方面至今仍存在不同主张和做法的是关于本国人的引渡问题。
 涉及被请求国本国人的引渡问题，可将各国主张和实践分为两类。
传统的分法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赞成引渡本国人，而欧洲大陆各国和拉丁美洲国家
则坚持本国人不引渡原则。
上述两种不同做法除了受引渡历史传统方面的影响外，根源在于两类国家法律所确定的刑事管辖标准
的不同。
由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历史上严格奉行属地刑事管辖权，认为对本国公民在外国所犯罪行没有管辖
权，而只承认犯罪行为地的管辖权，所以只有将本国人引渡给犯罪地国才能加以处罚，而且这种引渡
并不损害本国的管辖权，因此都主张引渡本国人。
尽管现在英美等国对刑事属地主义有所放宽，即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的犯罪也行使管辖权，但这种行使
仅限于有单行法令明文规定的重罪。
相反，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均规定和行使属人刑事管辖权，甚至将本国刑法中的全部规定都适
用于本国人在外国的犯罪。
这些国家认为本国人在外国犯罪回到本国后，如果不由本国审判而将其移送国外，就等于放弃了本国
的刑事管辖权，所以它们拒绝引渡本国人。
 关于本国人的引渡问题，在国际法学界同样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
一种认为国家不应引渡本国公民；另一种则主张各国均应引渡本国公民。
为此双方都提出了理论根据。
但国际实践中仍有多数国家坚持不引渡。
所以本国人引渡问题争论的目的不应局限于这种争论的本身，也就是说不在于论证哪种理论或实际做
法更为合理。
各国应面对现实，将着眼点放在如何防止本国人在外国犯罪后不再因其国籍原因而逃脱法律制裁。
 3.引渡与犯罪地。
除了上述犯罪性质和犯罪主体必须符合条件外，犯罪地点在引渡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条件。
一般情况下犯罪地点有三种可能：一是发生在请求国领域；二是发生在被请求国领域；三是发生在第
三国领域。
 发生在请求国领域内的犯罪，请求国对之有属地管辖权，且请求国对犯罪事实的调查及证据收集最为
方便，所以国际上所有的引渡条约主要都是针对发生在请求国的犯罪签订的。
例如，1972年《英美引渡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双方按本条约规定的情况和条件相互引渡在本国领土
内发现的而被控告或判决在对方领域内犯有本条约第3条列举的任何罪行的任何人。
而且有的条约还规定丫只能渡发生在请求国领域内的犯罪。
如1981年《美洲引渡公约》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为使引渡请求得以同意，引起请求引渡的罪行，必
须是在请求国领土内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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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国际法》是高等政治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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